
附件3

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费项目表（国际结算业务）

序号 收费项目 定价方式
收费价格 适用对象

文件依据 备注
收费标准 特别说明 个人客户 对公客户

1

汇款业务

汇入汇款

汇入汇款

市
场
调
节
价

免费 √ √

《商业银行服务
价格管理办法》
（中国银监会、
国家发展改革委

令2014年第
1号）,《关于印
发商业银行服务
政府定价目录的
通知》（发改价

格〔2014〕
268号）

2 受益人要求转汇 100元/笔 √ √

3 退汇 100元/笔 √ √

4

汇出汇款

汇出汇款 汇款金额的1‰ 最低50元，最高1000元 √ √

5 汇出汇款修改 100元/笔 √ √

6

托收业务

光票托收

光票托收

市
场
调
节
价

1‰ 最低50元，最高500元 √

7 退票 1‰ 最低50元，最高1000元 √

8

进口代收

进口代收 1‰ 最低100元，最高2000元 √

9 无偿放单 200元/笔 √

10 代收偿付费 等值40美元/笔 √

11 退单 200元/笔 √

12
出口跟单托

收

跟单托收 1‰ 最低100元，最高2000元 √

13 修改托收指示 100元/笔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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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收费项目 定价方式
收费价格 适用对象

文件依据 备注
收费标准 特别说明 个人客户 对公客户

14

信用证业务

进口跟单信
用证

开证

市
场
调
节
价

开证金额的1.5‰

最低300元，效期3个月
以上每3个月增收

0.5‰，增加期限不足3
个月的，按3个月收取；
收取全额保证金者不加

收。

√

《商业银行服务
价格管理办法》
（中国银监会、
国家发展改革委

令2014年第
1号）,《关于印
发商业银行服务
政府定价目录的
通知》（发改价

格〔2014〕
268号）

15 修改信用证

修改增额：增额的
修改比照开证收费
标准收取，最低收

费为100元；
修改效期：效期3个
月以上每3个月增收
0.5‰,增收部分按
信用证余额收取，
最低100元，收足全
额保证金者，按其
他修改手续费100元

/笔收取
其他修改：100元/

笔

√

16 撤销信用证 100元/笔 √

17 承兑

按承兑金额1‰/季
收取，最低200元，
按季计算，不足一
个季的，按一个季

收取

√

18 保兑 0.20% 最低300元 √

19 退单 200元/笔 √

20 提货担保 300元/笔 √

21 不符点处理费 等值40美元/笔 √

22

出口跟单信
用证

信用证通知 200元/笔 √

23 信用证修改通知 100元/笔

24 审单费/议付费
审单/议付金额的

1.25‰
最低200元 √

25 退单、无偿放单 200元/笔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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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收费项目 定价方式
收费价格 适用对象

文件依据 备注
收费标准 特别说明 个人客户 对公客户

26

国内信用证

开证

市
场
调
节
价

开证金额的1.5‰

最低300元，效期3个月
以上每3个月增收

0.5‰，增加期限不足3
个月的，按3个月收取；
收取全额保证金者不加

收。

√

《商业银行服务
价格管理办法》
（中国银监会、
国家发展改革委

令2014年第
1号）,《关于印
发商业银行服务
政府定价目录的
通知》（发改价

格〔2014〕
268号）

27 修改/撤证 100元/笔
修改增额，按1.5‰补收

开证费
√

28 开证通知 100元/笔 √

29 修改通知 50元/笔 √

30 承兑 承兑金额的1‰/季
最低200元，按季计算，
不足一个季的，按一个

季收取。
√

31 议付/验单
0.1%；

交单金额的1‰ 最低200元 √

32 不符点处理费 300元/笔 √

33 退单手续费 200元/笔 √

34 放单手续费 200元/笔 √

35

邮电相关费
用

电报费
市
场
调
节
价

150元/笔或25美元/
笔

√ √

36 开证电报费 300元/笔 √

37 开证修改电报费 150元/笔 √

38 境内汇款电报费 20元/笔 √ √

39 国内快邮费 20元/笔 √ √

40 国际快邮费 按实收取 √ √

注：各项费用可收取人民币或等值外币，相关折算率按南浔银行当日挂牌汇价的中间价执行。如为代理业务，则按代理行相关收费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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